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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572         股票简称：安车检测         公告编号：2020-015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检集团汽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车检测”或“公司”）与

深圳市兆方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方投资”）、深圳市海中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中投资”）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签署了《购买资产

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约定由安车检测单独向兆方投资、海中投资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中检集团汽车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检汽车”或“标的公司”）75%的股权，变更为安

车检测、临沂市常盛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临

沂新动能”）、其他方（如有）共同向兆方投资、海中投资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中

检汽车 75%的股权。 

2、补充协议约定各方于 2019 年 6 月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偿协议》在临沂新动能、安车检测、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其他方（如

有）重新签署收购文件后作废。如果不能重新签署收购文件的，则各方于 2019

年 6 月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继续有效。 

3、2020 年 2 月 23 日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与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就收购

中检汽车 7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签订了《并购意向书》。其中安

车检测拟收购标的公司 19.5%股权，临沂新动能拟收购标的公司 55.5%股权。兆

方投资与海中投资同意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可以根据情况协商决定收购比例，

也可以邀请其他方与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一起进行本次收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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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方预估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不高于 2.4 亿。标的公司 75%股权的最终交

易价格以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 

5、本次签署的《并购意向书》仅为并购意向性文件，并购意向书签署后，

还需进行行业、财会、法律的尽职调查工作；同时，交易各方尚需就交易最终对

价、补偿等事项达成最终的正式交易文件。因此，该事项的最终实施尚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等相

关规定，本次公司与临沂新动能、兆方投资、海中投资签署并购意向书事宜在公

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与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就收购中检汽车 75%的股权

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及《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并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签订购买资产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7）。   

2020 年 2 月 23 日，因上述收购事项客观情况发生变更，公司与兆方投资、

海中投资就收购中检汽车 75%的股权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由安车

检测单独向兆方投资、海中投资收购其合计持有的中检汽车 75%的股权，变更为

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其他方（如有）共同向兆方投资、海中投资收购其合计

持有的中检汽车 75%的股权，并由公司、临沂新动能、其他方（如有）重新对中

检汽车进行尽职调查、签署收购文件。 

同日，公司、临沂新动能与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就收购中检汽车 75%的股权

签订了《并购意向书》。公司、临沂新动能有意收购兆方投资持有的中检汽车

50%股权、海中投资持有的中检汽车 25%股权，共计 75%的股权。其中安车检测拟

收购标的公司 19.5%股权，临沂新动能拟收购标的公司 55.5%股权。兆方投资与

海中投资同意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可以根据情况协商决定收购比例，也可以邀

请其他方与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一起进行本次收购。 

二、新增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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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沂市常盛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RC79257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大街与温泉路交汇处一号楼 207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常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

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认缴出资金额及比例（全体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 20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 20 

正直管理咨询（临沂）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0 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动能揽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8,500 37 

宁波梅花天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常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0 2 

合  计 50,000 100 

三、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资产的估值 

各方预估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不高于 2.4 亿。标的公司 75%股权的最终交易价

格以公司、临沂新动能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另行协商。 

（二）收购方的安排 

安车检测拟收购标的公司 19.5%股权，临沂新动能拟收购标的公司 55.5%股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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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方投资与海中投资同意：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可以根据情况协商决定收

购比例，也可以邀请其他方与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一起进行本次收购。 

（三）对价的支付 

现金支付。 

（四）利润分配 

由各方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情况另行协

商确定。 

（五）同业竞争 

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及标的资产核心人员另行签署不进行同业竞争声明。 

（六）补偿事项 

补偿事项在甲方完成尽职调查后再由各方进行协商。 

（七）尽职调查 

《并购意向书》签署后，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即安排进场进行行业、财会、

法律的尽职调查工作。兆方投资与海中投资承诺按照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或者

其共同委托的中介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尽职调查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信

息和资料，对有关事实不予隐瞒、欺骗或虚假陈述。 

（八）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 

若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对尽职调查工作满意，各方即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

该等交易在安车检测、临沂新动能取得所需的批准后生效。 

（九）排他期 

在本次收购的尽调审计工作完成后三个月内，兆方投资、海中投资及中检汽

车不能再与其他第三方洽谈收购或重组事项。 

四、本次并购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署的《并购意向书》仅为并购的意向性文件，具体并购事项仍

需尽职调查后，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目前正式的交易文件尚未正式

签署，预计暂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构成重大影响，但可

能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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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本次交易能顺利达成，中检汽车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中检汽

车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安车检测具有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

产品应用和客户分布的延伸，亦有利于改善公司业务结构和产业布局。 

（三）本次交易是公司扩充产业链和经营领域的重要尝试，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将促进公司在检测服务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并购意向书》仅为并购的意向性文件。具体事宜尚需根据

有关尽职调查结果，在进行充分可行性论证及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相关投资决策。 

2、交易各方尚未就交易最终对价、补偿等事项达成最终的正式交易文件。

因此，该事项的最终实施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购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2、《并购意向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2 月 24 日 


